附件2

石鱼镇关闭煤矿责任追究制度

按照铜梁区对关闭煤矿安全工作要求，为切实做好关闭煤矿安全工作，强化煤矿安全监管责任落实，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关闭煤矿安全工作相关责任人、村（社区）、安全监管办站所中心。

第二条按照《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关于成立石鱼镇关闭煤矿安全工作组的通知》（石鱼府发〔2024〕22号）要求，相关负责人应认真抓好关闭煤矿的安全管理工作，督促落实安全检查工作，有效预防重大事故发生，关闭煤矿安全工作组成员应认真履行安全工作内容，及时上报安全隐患。

第三条 关闭煤矿安全工作组成员对关闭煤矿检查中发现重大问题不报告、关闭煤矿不符合要求、未履行工作职责、关闭煤矿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私挖盗采”等违法违规情形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工作纪律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采取通报、曝光、约谈、处分等方式进行责任追究，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